
石 家 庄 市 长 安 区 人 民 法
院 将 于 2023 年 12 月 11 日 上
午 10 时 至 2023 年 12 月 12 日
上午 10 时止（延时的除外）在
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京
东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进
行 公 开 拍 卖 活 动 ，拍 卖 位 于
石 家 庄 市 长 安 区 和 平 东 路 7
号荣景园 14-2-2103【不动产
权 证 书 号 ：冀（2023）石 家 庄
市 不 动 产 权 第 0077046 号】，
建 筑 面 积 121.68 平 方 米 。 起
拍 价 格 1715000 元 ，保 证 金
340000 元 ，增 价 幅 度 5000 元
及其倍数。对上述标的的权
属有异议者以及优先购买权
人 等 利 害 关 系 人 ，请 于 拍 卖
结 束 前 与 本 院 联 系 ，逾 期 视
为放弃相关权利。联系人张
法官，电话 0311-66758056，京
东 技 术 咨 询 电 话 ：400-622-
9586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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石 家 庄 市 长 安 区 人 民 法
院 将 于 2023 年 12 月 11 日 上
午 10 时 至 2023 年 12 月 12 日
上午 10 时止（延时的除外）在
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京
东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进
行 公 开 拍 卖 活 动 ，拍 卖 坐 落
于 大 连 市 中 山 区 滨 海 东 路
100 号华侨别墅 30 号楼（不动
产 权 证 号:201600072915）。 建
筑面积为 445.54 平方米。起拍
价 ：7400260 元 ，保 证 金 ：
1000000 元，增价幅度：30000 元
及其倍数。对上述标的的权
属有异议者以及优先购买权
人等利害关系人，请于拍卖结
束前与本院联系，逾期视为放
弃相关权利。联系人曹法官，
电话 0311-66758092，京东技术
咨询电话：400-622-9586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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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北旭远祥华房地产开发有
限公司、杜松坡、石家庄市长
安区祥华街 5 号高远森霖城
（一区）19 号住宅楼 01 单元
0902 号不动产的租赁人、抵
押权人及其他各利害关系人：

关 于 申 请 执 行 人 河 北 旭
远祥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
与被执行人杜松坡追偿权纠
纷 一 案 ，本 院 拟 对 被 执 行 人
杜松坡名下坐落于石家庄市
长 安 区 祥 华 街 5 号 高 远 森 霖
城（一 区）19 号 住 宅 楼 01 单
元 0902 号不动产进行网络询
价 ，现 向 你 们 公 告 送 达
（2022）冀 0102 执 保 640 号 查
封 裁 定 书 、（2023）冀 0102 执
3255 号 执 行 通 知 书 、报 告 财
产 令 、纳 入 失 信 被 执 行 人 名
单告知书、限制高消费令、拍
卖 裁 定 书【拍 卖 被 执 行 人 杜
松坡名下坐落于石家庄市长
安 区 祥 华 街 5 号 高 远 森 霖 城
（一 区）19 号 住 宅 楼 01 单 元
0902 号 不 动 产】。 领 取 网 络
询 价 报 告 的 时 间 ，自 公 告 发
出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
达 。 自 公 告 期 满 次 日 起 第 5
日（遇法定假日顺延）上午 10
时到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法
院 132 室（地 址 ：石 家 庄 市 建
华 北 大 街 138 号 百 川 大 厦 13
层 1327 室 。 电 话 ：0311-
66758056）领 取 网 络 询 价 报
告。网络询价报告异议期为
自收到网络询价报告之日起
3 日 内 向 本 院 提 交 。 未 到 场
及 逾 期 未 提 异 议 ，将 被 视 为
放 弃 相 关 权 利 。 法 官 张 玉
坤，电话 0311-66758056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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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山县尚城商业有限公司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北 京 大 旺

食品有限公司石家庄分公司
诉 你 买 卖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，已
审理终结。现依法向你公告
送 达（2023）冀 0102 民 初 3328
号 民 事 判 决 书 ，自 公 告 之 日
起 30 日 内 来 本 院 民 二 庭 领
取 ，逾 期 则 视 为 送 达 。 如 不
服 本 判 决 ，可 在 公 告 期 满 后
15 日 内 ，向 本 院 递 交 上 诉 状
及 副 本 ，上 诉 于 河 北 省 石 家
庄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，逾 期 本
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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石家庄钢铁有限责任公司、
浙商中拓（湖南）有限公司、
山西汇达再生资源环保科技
有限公司、张跃剑、王龙：
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高 博 诉 你
们 买 卖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，已 审
理终结。现依法向你们公告
送 达 （2022） 冀 0102 民 初
10653 号民事判决书，自公告
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民二庭
领 取 ，逾 期 则 视 为 送 达 。 如
不 服 本 判 决 ，可 在 公 告 期 满
后 15 日 内 ，向 本 院 递 交 上 诉
状 及 副 本 ，上 诉 于 河 北 省 石
家 庄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，逾 期
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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